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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1季法務部矯正署臺北少年觀護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年06月11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林士欽 

委  員：江元凱、蔡貞慧、丁國翔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議題：關於所內房舍設備空間安排配置，是否或如何因應近年收容人數減少的趨勢

等？ 

(一) 請教近年收容人數、收容人戶籍或居住縣市分布，另請教是否有人口社會經濟

特性的統計，例如年齡、學歷、就業經歷、家庭狀況等？ 

(二) 請教收容機關的指派、收容人戶籍縣市分布、以及連結資源是否有區域特性？

如何引進或篩選外部輔導資源？ 

(三) 貴所近年是否或如何進行房舍和設備空間的調整或更新？目前是否還有活動空

間供發展或更新？ 

(四) 目前寢室內的空間，如何訂定生活規範？採取全所統一或各房自行運作？ 

(五) 寢室以外的空間，如何進行分配安排？ 

(六) 所方對於上課老師的遴選方式？因少年矯正機關的特殊性，普通教育體系的

志工或老師可勝任嗎？ 

(七) 有關近期行政院預算遭刪減1事，對於貴所業務及少年生活上有何影響？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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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由視察小組提

出具體建議) 

關於所內房舍

設備空間安排

配置，是否或

如何因應近年

收容人數減少

的趨勢？ (蔡

貞慧委員) 

議題一：請教近年收容人數、收容人戶籍或居住縣市分布，

另請教是否有人口社會經濟特性的統計，例如年齡、學

歷、就業經歷、家庭狀況等？(蔡貞慧委員) 

少觀所回覆: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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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每年度新收入所人數約為：1100人上下，上列統計圖表

之數據皆以當年最後一日在所的人數為基準，經統計本所

近5年來收容人數並未有明顯減少趨勢；自108年少事法修

正強化各縣市政府少輔會機制後各界均預期會減少收容少

年人數，且本所於疫情期間收容人數確有減少，故使委員

誤認本所收容人數會有減少趨勢。 

＊委員提問：請增加補充各院收容人數、案由及身心障礙少

年的統計數據供委員參酌？請問所方有統計收容少年的收

容「事由」嗎？(林士欽委員) 

少觀所回覆: 

 

 
1. 本所並未統計收容少年入所「事由」，但會將法官於收容

書中「事由」後方註記之「理由」列為本所輔導及管理

上的參考。 

2. 經統計本所目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少年計有5名，申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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診身心科的少年共計有20名。本所對於身心障礙少年的

生活處遇，依其情狀表現採滾動式調整。 

 
 

 議題二：請教收容機關的指派、收容人戶籍縣市分布、以及

連結資源是否有區域特性？如何引進或篩選外部輔導資

源？(蔡貞慧委員) 

少觀所回覆: 

 
1. 本所收容少年於新收入所時，社工人員即會自行調查或主

動詢問其所屬學校及所屬院方的調查保護官，請其安排

相關社工入所訪視。若少年仍在學或為少輔會個案，則

一定配有輔導資源連結；另裁定感化教育後，則由所屬

院方的調查保護官主責其輔導資源之連結分配。 

2. 針對原本無外部資源，但評估有需要者，由心社人員或個

管師協助媒合本所合作之三大後追社政團體及轉介相關

資源單位(主動聯繫、說明在所處遇，討論後續處遇安

排)。 

3. 本所每半年依據「少年法院與相關機關處理少年事件聯繫

辦法」第28條規定召開資源聯繫會議，邀集少年法院、

社政、教育、輔導、衛生醫療、警政及勞政等機關

（構）、學校、團體或個人等資源與會，共同討論收容

建議事項： 

1.目前所方收

容桃園地區少

年人數比例很

高，且近年來

少年跨區域活

動能力增加，

不同縣市少年

於所內收容期

間之經驗交

流，是否會造

成犯罪率增

加？所方對於

同案少年和知

悉少年間有嫌

隙時應區隔並

加強注意！ 

(江元凱委員、

林士欽委員、

丁國翔委員) 

2.下一季會議

時，請所方提

供已製作完成

的「鑑別報

告」供委員們

查看？(林士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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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之資源運用及後追轉銜等四方連結之各項議題。 

4. 上述有關引進或篩選外部輔導資源的最後篩選和主導均由

少年所屬法院決定。 

＊委員提問：依所方所述每年新收入所少年約1100人而「鑑

別報告」就需製作1千多份？據了解有的少年入所不滿1個

月後即出所，這樣所方也需製作「鑑別報告」嗎？(蔡貞

慧委員) 

少觀所回覆: 

1.是的！凡是收容入所的少年本所均需製作「鑑別報告」。

本所每月將少年「鑑別報告」函送其所屬地方法院後，即

召開「鑑別結果審查會議」，並邀請相關法院就報告內容

進行審查；惟迄今未見任何地院與會。 

2.感謝委員建議和指導；本所於少年入所時除依法官收容書

註記和指示辦理相關生活照護外，另於調查階段時即蒐集

少年基本資料，瞭解其案件概況、入所次數、家庭現況、

就學及工作史、人際網絡、伴侶關係、成長史及生活情形

等，再結合班級主管予以行為觀察並由初步晤談(資料蒐

集與調查)、行為觀察、身體健康檢查及診斷等方式，進

行相關身心觀察及進階評估擬定相關處遇措施並將同案少

年區隔以導正其偏差行為。 

 

委員) 

 議題三：貴所近年是否或如何進行房舍和設備空間的調整或

更新？目前是否還有活動空間供發展或更新？(蔡貞慧委

員) 

少觀所回覆: 

1. 本所自六十三年奉命籌畫遷建於現址至今，除每年固定

的建築物基礎維護外，近年來均積極向上級單位爭取經

費整修並積極改善收容人舍房設施及環境，如：106及

107年間之全所舍房耐震補強工程，109年 G、H 舍房之整

修工程、111年更換全所舍房的鋁門窗、整修新收班浴室

及修繕愛班2樓舍房廁所。 

2. 因本所 FRP 汙水處理設施，設備老舊且有破損化糞池，

故本(114)年度積極爭取經費修繕改善本所環境衛生。 

 

建議事項：  

 

 

 議題四：目前寢室內的空間，如何訂定生活規範？採取全所

統一或各房自行運作？(蔡貞慧委員) 

少觀所回覆: 

1.本所各班級之配房及配業均須注意收容少年同案狀況、紀

律管理（如少年間相處、違規改配等）及個別化處遇（身

心及精神狀況、家庭背景等）等因素；而各班級主管於配

房時，尤其應注意收容少年個性、年齡及彼此相處情形，

隨時機動調整配房。 

2.本所舍房內嚴禁設置房長，舍房床位及房內各項清潔工作

須由班級主管分配，並要求夜間及假日舍房值勤人員隨時

注意舍房動態。 

3.收容少年生活管理、秩序與各項行狀考核均由戒護人員實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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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無假手收容少年代為管理之情事。 

4.本所為因應收容人數增加及維護舍房的環境衛生和整潔秩

序，自6月10日起於平班先行試辦整潔及作息秩序評分作

業(以各房為單位)；將於試辦1個月後，檢討並修正調整

推行全所各班級實施。 

 

 議題五：寢室以外的空間清掃工作，如何進行分配安排？

(蔡貞慧委員) 

少觀所回覆:本所公共區域由各班級少年負責清掃並訂有1、

2樓清掃區域圖，如下圖。 

 

 
轉知委員對同仁工作上的肯定!同時宣導同仁多多給予少年

正向的鼓勵。 

建議事項： 

有關青少年的

工作都和教育

息息相關，期

望所方於推行

環境清掃措施

時要以教育為

出發點並告知

少年們維護環

境整潔的意義

和重要性！此

外少觀所第一

線同仁於工作

辛勞之餘也請

多給予收容少

年正向的肯定

話語，因為你

們的一句稱讚

及肯定就可能

改變這個少

年；而所方亦

可適時地提供

適當的獎勵品

鼓勵少年。

(江元凱委員) 

請問所方對於

上課老師的遴

選方式？因少

年矯正機關的

特殊性，普通

教育體系的志

工或老師可勝

任嗎？(林士欽

委員) 

議題六：所方對於上課老師的遴選方式？因少年矯正機關的

特殊性，普通教育體系的志工或老師可勝任嗎？(林士欽

委員) 

少觀所回覆:本所經費有限，但因地處相對便利的土城，故

常有社會愛心人士及慈善福利團體願意投入輔導工作，考

量少年矯正機關的特殊性，本所係依據《志願服務法》及

《法務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延聘教誨志工要點》等規範

辦理教誨志工延聘事宜，遴選品性端正且對教化工作富有

熱忱者(如有司法少年服務經驗者尤佳)加入輔導志工團

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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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因本所為少年矯正機關並非一般學校故志工老師授課

前均先行會告知溝通及宣導告知本所的特殊性，目前本所

的志工老師僅部份領取車馬補助費。 

有關近期行政

院預算遭刪減1

事，對於貴所

業務及少年生

活上有何影

響？(丁國翔委

員) 

議題七：有關近期行政院預算遭刪減1事，對於貴所業務及

少年生活上有何影響？(丁國翔委員) 

少觀所回覆: 目前本所整體的業務費較為拮据，但不致於影

響收容少年的生活處遇。 

建議事項： 

四、歷次視察建議處理情形(含解除追蹤、解除追蹤持續辦理、繼續追蹤等) 

年度 季別 視察建議 機關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114 2 外部視察小組專用信箱開

啟時間： 

1. 男所於本季每週三10時

30分開啟，無投遞意

見。 

2. 女所於6月11日開啟，

無投遞意見。 

本所配合辦理。 持續追蹤辦理 

114 2 貴所如有申述案件和有關

貴所之新聞事件時，請立

即知會本小組知悉？ 

本所配合委員會議的決議

並遵守個資保密之相關規

定，轉知小組委員知悉。 

持續追蹤辦理 

 

 


